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 文 簡 報 摘 要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◎「菸酒」法規公告，如需詳細內容，請洽本會 TEL：02-2500-0933

115/2/6
	來 文
	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
	收 文 號
	 0119

	主 旨 內 容
	公告自115年2月1日起CCC2404.11.00.00–5「含菸葉或複合菸葉之以非燃燒方式吸入之產品」等 2項貨品之輸入規定代號「501」修正為「516」，

及修正 CCC2404.11.00.00–5「含菸葉或複合菸葉之以非燃燒方式吸入之

產品」等 48項貨品輸入規定代號「463」內容，並列入「海關協助查核輸

入貨品表」。


115/2/24
	來 文
	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
	收 文 號
	 0148

	主 旨 內 容
	  修正「菸酒管理法第四十五條第三項輸入私菸及私酒之一定數量」、修正「菸酒管理法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輸入匿報、短報菸酒為私菸、私酒之一定數量」、修正「菸酒管理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中華民國漁船載運菸酒為私菸、私酒之一定數量」，自115年2月1日生效。
  自115年2月1日起，輸入供自用之菸酒，其數量未逾規定者，免取具菸酒進口業許可執照，超過規定數量，且經財政部核符關稅法第49條第1項第1款至第3款者，得憑財政部核發之同意文件輸入，依前2點方式輸入之菸酒，輸入後不得移作營業用途使用；廢止財政部101年11月26日台財庫字第10103736720號令，並自115年2月1日生效。


